
1-1.臺南市永康區龍潭國民小學志工制度實施計畫 

壹、依據 

依據《志願服務法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貳、目的 

（一）倡導親職教育，鼓勵家長協助學校與教師照顧學生，促進親師合作。 

（二）提升家長對學校教育的關懷與參與，積極主動服務學校，回饋社會。 

（三）引導家長參與並協助學校各項工作，有效整合社會資源，發展學校特色。 

（四）培養家長志工建立「一日志工，終身奉獻」的觀念，發揚志願服務精神。 

參、服務項目與內容：資源整合運用 

依服務性質分為下列四組，每組設組長一人，由組員推舉產生： 

（一）交通導護組：協助學校於學生上、放學時段維護交通安全，並於學校舉辦

各項活動時協助周邊交通秩序之維護。 

（二）故事媽媽組：每週二晨光時間，至低年級各班進行說故事活動，培養學生

閱讀興趣。 

（三）圖書服務組：協助圖書室清潔維護、書籍整理與借還管理，並推動兒童閱

讀活動，提升學生閱讀能力。 

（四）資訊服務組：每週三協助校內資訊系統及資訊設備之維護與修繕。 

肆、服務時間：依實際需求調配排定 

（一）交通導護組：週一至週五上午 7:10～7:30 

（二）故事媽媽組：每週一、二上午 7:55～8:35 

（三）圖書館組： 

  1. 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9:20～11:20 

  2. 每週一、二、四、五 下午 13:10～15:10 

（四）資訊服務組：每週三上午 9:00～下午 16:00 

伍、志工訓練方式：專業支持、積極培訓 

為提升志工服務品質，鼓勵新進志工參與下列教育訓練，取得相關知識與技能： 

（一）基礎訓練（6 小時）：臺北 e 大【志願服務】志工基礎教育訓練【6 小時

版】，修畢後由辦理單位發給結業證書。 

（二）特殊訓練（2 小時）：針對志工服務性質進行專業知能訓練，並熟悉工作 

場域，鼓勵參加相關講習活動。教育類特別教育訓練-社會資源與志願服

務。 



（三）在職訓練：由學校通知志工隊，鼓勵志工持續參與各項研習活動，精進服

務能力。 

（四）專業訓練：學校依各組專業服務需求，不定期辦理相關講座、教學示範及

進修活動。 

陸、志工之管理與輔導：責任落實 

（一）志工需依排班表簽到退，確保出勤紀錄完整。 

（二）建立志工基本資料，指定專責人員督導並記錄其出勤狀況、服務態度、項

目與優良事蹟等，以有效掌握服務成效。 

（三）對完成教育訓練並實際從事服務之志工，協助申請「服務紀錄冊」，並由

學校協助登錄服務時數。 

柒、經費 

本志工制度所需經費，由家長會與學校編列預算支應。 

捌、獎勵 

對推展志工工作成效優異者，學校得提報上級單位或於校內公開表揚，以資鼓勵。 

玖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-1.交通導護組 112、113 學年度輪值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-1.圖書館組 112 學年度暨 113 學年輪值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

1-1.故事媽媽組 113 年度輪值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